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27号公告以及渝证监发【2008】262号文关于防止资金

占用自查自纠工作的文件精神，现拟对本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请审议： 

原规则 第七条 会议通知  

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五日将盖

有监事会印章的书面会议通知，通过传真、邮件或者专人递送方式，提交全体监事。

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现修改为： 第七条 会议通知  

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五日将盖

有监事会印章的书面会议通知，通过传真、邮件或者专人递送方式，提交全体监事。

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监事会办公室应将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事宜及时通知监事会成员列席会

议。监事会对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对于发现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协

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公司监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提议

召开股东大会，对直接责任人给予通报、警告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应提议予以罢免。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0八年八月十五日 

 
 


